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与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中国 北京
二零二【 】年【 】月
甲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
负责人：[ 王盟 ]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2号]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月强 ]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为发展甲乙双方长期、稳定、互惠的业务合作关系，本着自愿、平等、互利、诚信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作意向：
第一条 战略合作关系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甲方视乙方为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在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符合甲方规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甲方的服务资源，为乙方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乙方视甲方为最重要的长期合作伙伴之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甲方为金融业务的主要合作银行。
第二条 甲方服务内容
根据乙方业务发展和需求情况，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甲方规定的情况下，甲方可为乙方提供如下金融服务：
（一）授信和融资服务
乙方选择甲方为主要融资合作银行，甲方可为乙方提供意向性综合授信。
具体业务品种的办理应由乙方向甲方提交正式申请和项目材料，甲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国家信贷政策和甲方相关制度及评审要求进行审核，如最终审批通过，甲方可与乙方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并按具体业务合同约定执行。
在符合监管政策和甲方规定的情况下，乙方从甲方获得的贷款经甲方批准后可享受优惠利率和授信规模的优先安排。

（二）北京市金融社保卡批量发卡服务

甲方可凭借在制卡、发卡、换卡等环节的零售业务优势，为乙方员工提供北京市金融社保卡的发卡及换卡等服务，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将优先选择甲方作为其员工的北京市金融社保卡发卡银行。

（三）其他金融服务
甲方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以及金融业务往来的丰富经验，根据乙方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金融需求和实际情况，为乙方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以及信息咨询服务。

甲方可与乙方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和新的服务领域，并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乙方提供个性化服务。

在实际合作过程中，甲方可为乙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条款所涉及内容。

第3条 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乙方向甲方做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1、乙方及乙方控股子公司（如有）将甲方作为主办行之一，按需在甲方或甲方下属分支机构开展国内结算、国际结算和代发工资等业务；

2、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组织其员工向甲方批量申领北京市金融社保卡；

3、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甲方叙做本协议第二条中所列举的服务内容；
4、乙方如以直接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票、债券等）筹措资金，应事先通知甲方，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将有关融资业务交由与甲方有参股关系或密切业务联系的机构叙做；
5、甲方为乙方提供金融服务后，乙方应保持良好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乙方如变更名称或法定代表人，或者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联营、合并、兼并、分立、合资、合作、解散、破产、重大投资以及发生其它重大事项，应提前通知甲方。
第四条  协议的执行
甲乙双方将明确联系人，进一步加强联系，互相沟通，共同督促本协议的贯彻执行。本协议为双方战略性合作协议，双方在本协议项下办理具体业务时，由甲方根据届时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国家政策及甲方信贷条件进行独立评审并审核，如审核通过，双方另行签署具体业务合同，具体业务合同与本协议不一致之处，以具体业务合同约定为准。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具体业务合同下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五条  保密条款
除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另有规定，有权机关或一方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另有要求外，甲乙双方均有义务为对方严守未公开的商业秘密，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对外提供任何未公开的有关对方业务经营或客户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
    第六条  变更与解除
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可以修改、补充或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日起【2】年。协议到期前，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续签。
第八条  其他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因订立、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交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甲乙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约定执行。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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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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